
　
第 59卷　第 6期

2006 年 11月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Humanity Sciences)

　Vol.59.No.6
Nov.2006.828 ～ 829

收稿日期:2006-09-01

社　区　的　视　野
———散议《参与式治理:中国社区建设实证研究》

张　鸣
(中国人民大学 政治学系 ,北京 100872)

[作者简介] 张　鸣(1957-),男 ,浙江上虞人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

主要从事中国政治研究。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6-0828-02

自从 1949 年建国以来 ,依靠农村起家的中国共产党 ,实际上不仅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城市 ,而且也使城市实际上

处于国家的核心地位。尽管农村的社会改造 ,比如合作化 、人民公社运动十分引人注目 , 但城市的改造 ,往往耗费了执政

者更多的心思 ,一整套以单位和街道居委会双轨的城市管理体制 ,融粮食 、副食供应 、治安(派出所)、房产 、城管等等功能

为一炉 ,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管理和政治动员十分有效。一个人在所属的单位供职 , 单位决定他的工资 , 决定他的

前途 ,但是他和他的家人的户口 、粮食关系却在街道 , 如果家人已经成年 , 又没有工作的话 , 很可能会在街道工厂上班。

工作期间 ,有单位管着 , 下了班 ,则有街道居委会看着。由于单位和街道都属于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 在正常情况下 ,单位

和街道都能互相配合 ,基本不存在管理或者说社会治理的死角 ,当然 , 也不存在动员的死角。

但是 ,改革开放之后 , 情况出现了变化。粮食政策放开之后 , 原来作为户籍管理制度基础的粮油 、副食供应体系没有

了存在的必要。过去行之有效的按图(本)索骥的管理方式突然失效 , 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不可遏制。公安派出

所 、街道办事处 、居委会都不可能按照以前的人口资料来管理辖区的居民 , 即使具有本城市户口的居民 ,也很有可能不在

户口所在地居住 ,更休谈那些进出不定的流动人口。市场经济的发展 ,也使得原来的单位体制出现了变异 ,外企 、私企和

中外合资企业的出现 ,使得单位这种无一不带有“政府”意味的所在 , 政府的含义在消退 ,人员可以在各种体制的“单位”

之间流动 ,原来单位和街道之间有效的配合 , 也出现了问题 , 在很多情况下 ,街道必须面对没有单位配合的治理状况。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 ,随着城市建设的大规模推进 , 商品房市场突飞猛进 , 商品房小区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这种新型的居民小区 ,给原有的城市管理体制带来了新的问题。小区的居民已经完全打乱了原有的居住格局 , 一个商品

房小区的居民 ,有原来的城市居民 , 也有外来的居民 ,甚至有外国人 , 随着居住区域大面积自有房产的出现 ,居民对居住

区的管理 、居住区生活环境有了特别的关注 , 属于居民自治组织的业主委员会应运而生。然而 , 原来的居委会虽然名义

上也是所谓的居民自治组织 ,但实际上却是作为政府机构的街道办事处的“腿” , 不仅主要负责人员由街道办事处委派 ,

而且直接对街道负责。这样一来 ,原有的治理体制和新出现的居民自治组织之间 ,出现了结构性的矛盾。逐渐地 ,全国

推开的住房改革 ,使得商品房小区的状况普及到了几乎所有的居民居住区 ,事实上 , 真正意义的城市社区出现了。

在很大程度上 ,近年来开展的城市社区建设 ,包括《参与式治理:中国社区建设实证研究》(此后简称《参》书 , 王敬尧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一书作者所参与的武汉 、黄石和宁波等地的试点 , 都是为了应对这种新时期城市社

区治理的变化。

转型时期的制度创新 ,不是一个破旧立新的革命过程 ,也无法期待出现一个伟人从上至下为人们设计好所谓的自上

而下的“制度供给” 。《参》书的作者 ,为此提出一个“互动合作型”模式 , 用这个模式 , 比较好地解释了新的社区时代社区

自治与治理体制的制度变迁。

首先 ,社区制度的创新 , 是地方政府在具体的治理压力下做出的。改革已经进入了这样的一个时段 , 来自上级政府

的除了大的政策指导之外 ,只有具体的政绩指标 , 具体怎样做 ,制度怎么改 ,实际上都是负责具体工作的地方甚至是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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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事。当地方或者基层政府面临既要完成任务指标 , 又不能突破政策约束 、不能采用特别手段的局面时 , 制度的创

新是唯的一选择 ,尽管这种创新 , 一时还难以脱离从前制度的窠臼。其次 , 治理的压力 ,既来自上级的指标 ,也来自社区

治理的需要 ,毕竟 , 地方政府是一方的治理者 ,这一方土地的社会发展 、社会治安 、管理水平 , 是地方政府所必须关注的 ,

也就是说 ,他们必须为此做出交代。地方政府 、尤其是基层政府中人 ,很多是生于斯长于斯的 ,自己所在社区的状况 , 是

关系到他们自身的事情。其三 ,压力还来自于社区的居民 ,从某种意义上讲 , 这种压力是最现实也最紧迫的。自从大面

积的自有房产浮出水面 ,居民对于居住区有了比从前更加强烈的归属感 ,更有了强烈的所有感。基于对自己身家性命的

执著和安居乐业的追求 ,他们越来越具有参与意识 ,具有强烈的自治需求。

就这样 ,《参》书的作者为这个时期的社区治理试点总结出了“多方需求—多方压力—多方协作—体制创新—需求满

足”的逻辑线索。需求是多方的, 压力也是多方的 ,既来自上级政府 ,也来自基层政府自身 , 更来自社区的居民。因此, 结论

很简单 ,只能是参与型的社区治理, 参与型的制度创新。参与 ,既是社区居民的参与 ,也是政府对居民自治事业的参与。

居民参与 ,作者将之分为“他组织参与”和“自组织参与” 。自组织参与 ,主要集中在社区的公共事务方面 , 有关居民

小区的环境 、小区的自治事务 、小区的维权以及现在普遍发生的小区居民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纠纷等等。这种“自组

织” ,一般以小区的业主委员会为主 ,也有一些居民自发组成的其它组织 ,包括各种名目的协会 , 网上论坛 、车友会 , 足球 、

网球俱乐部等等。这种居民的自组织 ,标志着不仅中国城市居民从以单位为轴线的单向社会交往模式迈向社会综合的

复合型交往模式 ,而且标志着城市居民从单位人走向了社区人。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 ,以居住地为轴心的组合 ,

体现着中国城市公民社会已经有了雏形。随着一系列公共活动 、尤其是维权活动的展开 , 在各种形式的交往 、谈判 、争

斗 、妥协的互动中 , 不仅居民的自我意识在成长 ,公民意识也逐渐成长起来。显然 , 在居民的自组织参与的活动中 ,社区

精英逐渐脱颖而出 ,在活动中凸显其核心的组织作用。事实上 ,一个居民小区维权和公益事业水准如何 , 往往跟小区的

精英水平有着直接的联系。

在社区居民的自组织参与过程中 ,政府也在其中扮演着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事实上 , 不仅社区居民的维权活动 ,

比如涉及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的关系 、业主与开发商的关系的时候 ,需要政府出面协调和参与 , 就是其它的公共事务 ,

包括居民的自组织活动 ,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而且政府出于治理的需要 , 也需要关注这些社区社团的动向。许多地方

社区建设的试点表明 ,社区的精英 , 往往都跟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能比较主动地配合街道的工作 ,而且还可以利用

各种资源 ,为小区和街道谋福利 , 从而增益了社区和街道的关系。

所谓的“他组织参与” ,实际上就是社区居民对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政治参与(采用“他组织”这个概念 , 大概作者

力求让著作具有社会学的魅力)。在这个层面上 , 居民的参与 ,主要体现在社区选举和一些地方推行的“民评官”活动上 ,

特别是后者 ,在作者所考察的几个试点上 , 对改善政府治理和完善公共政策 ,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原本“民评官”只是地

方政府的一种尝试 ,一种自我转型的技术手段 , 但是 ,由于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 ,使得这项变革具有了比较长期和深远的

意义 ,不仅促进了街道和居委会干部的形象改善 ,而且对于社区视野下政府职能的转换具有积极的意义。

同时 ,自组织参与和他组织参与实际上又是难分彼此的 ,不仅居民自己的活动中有着政府的影子 , 而且 , 政府组织的

听证会 、对话会 , 居民组织在其中也扮演着相当关键的角色。居民组织通过各种形式的参与 , 影响了公共政策的制定 , 极

大地化解了居民对政府政策的抵制 ,赋予政府政策以更大的合法性空间 ,实现了政府与社区的双赢 。

目前 ,中国城乡都经历着国家与社会格局的新转换过程 ,从有国家无社会 , 或者大国家小社会 ,向国家社会均衡态势

转化。这里 ,不仅有政府职能的转换 , 还有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限分割 , 即我们平常所说的“国退民进”在社会层面的展

开。但是 ,国怎么退 , 民如何进 ,却是一个相当困难的现实问题。事实上 , 解开这个难题的钥匙 ,在政府手里。只有政府

在退的过程中参与社区居民自组织的过程 ,将居民自己的组织培育起来 , 公民社会才有可能顺利地成长。当然 , 这个转

变的过程还是相当痛苦和曲折的 ,无论政府也罢 ,居民也罢 , 过去的路径依赖 , 时常会使得变革充满了冲突和矛盾 ,新的

城市社区出现的各种治理难题 ,也会让政府不时地产生对昔日“太平”光景的怀念 ,已有的问题解决了 , 新的问题又会冒

出来 ,尤其是在大规模城市化的今天 , 大批农民进城 ,给城市带来生机 ,也带来了无穷的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 , 《参》书

作者的工作 ,仅仅开了一个头。

当然 ,这个头开得不错 , 使这项方兴未艾的研究有了一个很好的起点。美中不足的是 , 当下城市社区建设中 ,两种体

制 ,自上而下的街道居委会和居民自发产生的业主委员会之间 , 存在着体制上和操作层面的矛盾和冲突 , 类似于村民选

举之后的村委会和乡镇政府之间的矛盾。而《参》书却基本上没有涉及这一方面的内容。相信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 , 会

逐渐深入到这个层面 ,为我们提供更好的研究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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